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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徵求第十任校長候選人啟事 

一、 高雄醫學大學（下稱本校）現任校長任期將於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30 日屆滿，自即日起公開徵求第十任校長候選人。 

二、 本校校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必備條件：  

1. 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條規定之任用資格及本校

校長遴選相關法規之規定。 

2. 校長候選人之年齡以起聘時未滿六十五歲為限。  

（二）重要條件：  

1. 處事公正，具高尚品德與廉潔操守，能超越政治、黨派

及營利單位等利益。已兼任上述相關職務者，須充分揭

露。  

2. 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身心健康並具有教育熱忱。 

3. 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並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4. 具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並能爭取及妥善運用各

項資源。 

5. 能延續本校自創校以來教育使命，培養具解決問題能力

之下一世代。 

6. 具推動本校國際化之能力。 

三、 本校校長候選人推薦方式如下： 

（一） 符合資格與條件者得自我推薦，並經國內外大學教授或

學術機構研究員二人之連署。 

（二） 由中央研究院院士二人之推薦。 

（三） 由國內外大學教授或學術機構研究員一人推薦，並經國

內外大學副教授或學術機構副研究員以上四人之連署。 

（四） 由本校第十任校長遴選委員二人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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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由已立案之本校及各院系所校友會或學術機構團體推薦。

團體推薦應檢附負責人簽名及成員四人之連署。 

每一推薦人或機構團體至多推薦一人，不符前述規定者，則不予

受理。  

四、 受理方式： 

(一) 推薦表格及相關資料歡迎來電(函)索取，或自下列網址

(http://board.kmu.edu.tw 或 http://kmu.edu.tw)下載。 

(二) 填妥之紙本表格及相關資料敬請轉成 PDF 檔，於臺灣時間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整前，以電子

郵件寄送至校長遴選委員會信箱(kmupsc2021@gmail.com)。 

(三) 請務必將紙本資料以掛號郵件於臺灣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整前，寄達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函寄地址：807 高雄醫學大學郵局第 72-68 號信箱「高雄醫

學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收。 

(四) 紙本資料與 PDF 檔案，均應送達。 

五、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聯絡方式如下： 

電話：+886 7 312-1101 轉 2100      傳真：+886 7 313-3845  

電子郵件信箱：kmupsc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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